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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省（市）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: 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和

《深化国税、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》有关要求，为促进京津冀

三地税收协同发展，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，便利企业合理流动，

现将京津冀范围内纳税人跨省（市）迁移简化手续有关问题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适用范围 

（一）纳税人在京津冀范围内，因住所、经营地点变动涉及改变

省（市）主管税务机关的，应当持有关证件和资料，向原主管税

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（一照一码户办理清税申报），并

在规定期限内向迁入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。 

（二）纳税人存在以下情况的，在未办结有关事项前，不得办理

跨省（市）迁移手续： 

1.有未申报记录的； 

2.有各类欠缴或多缴税款、罚款或滞纳金的； 

3.有未结清的出口退（免）税款的； 

4.有未结稽查案件的； 

5.有未结行政处罚、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案件的； 

6.有未处理完的在批文书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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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二、时限要求 

（一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办理跨省（市）迁移手续，应先完成纳

税申报和增值税发票报税，再办理有关跨省（市）迁移手续。 

（二）纳税人在纳税申报期内（含所得税年度申报），提出办理

跨省（市）迁移申请的，应完成当期全部申报并结清已申报税款

后，办理有关跨省（市）迁移手续。 

（三）纳税人应自原主管税务机关注销其税务登记或开具《清税

证明》之日起 30 日内向迁入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。 

（四）新设立的一照一码户在工商部门办理完变更登记后，应及

时到迁入地税务机关办理有关涉税事宜。 

三、业务衔接 

（一）纳税申报及税款征收 

跨省（市）迁移的纳税人，迁出前应完成全部纳税申报事项，并

结清已申报的应纳税款及滞纳金、罚款和各类查补税款，迁出后

发生的相关退、补税款，一律由迁入地税务机关完成。 

（二）税收优惠政策 

纳税人跨省（市）迁移后，除区域优惠政策外，其原享受的各项

税收优惠延续执行。迁出地税务机关在征管系统内取消相关税收

优惠政策操作，收回纳税人迁移前税务机关送达的有关备案、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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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文书，归入纳税人档案一并移交迁入地税务机关，迁入地税务

机关据此在征管系统内重新流转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备案、审批文

书，不得要求纳税人重新办理审批手续。 

（三）相关资格资质 

1.迁入地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由迁出地税务机关认定的纳税信用等

级资质予以认可。 

2.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迁移后，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延续登记。

纳税人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，尚有未抵扣进项税额的，迁出地税

务机关应填报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迁移进项税额转移单》，在增

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中核实企业的发票缴销、补录情况。 

3.使用“税库银”电子缴税方式的纳税人，应与迁出地税务机关

终止“实时缴税协议”，在迁入地税务机关重新签订“实时缴税

协议”。 

（四）税控机具 

1.纳税人使用的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专用设备（包括金税盘、

税控盘、报税盘）交由迁出地税务机关注销收回，纳税人在迁入

地重新购置专用设备。 

2.使用税控收款机的纳税人迁出前应抄报当期开票数据，报送相

关资料并办理税控收款机注销核准（收回税控卡、用户卡）。 

（五）发票及各类证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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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纳税人跨省（市）迁移，迁出前应向迁出地税务机关申请缴销

其全部结存空白发票（包括各类税控系统中的电子发票）及发票

领购簿。 

2.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迁移后取得的原纳税人识别号发票需办理换

票手续后，再进行申报抵扣。 

3.其他有关证件应由迁出地税务机关收缴或由纳税人交迁入地税

务机关据以办理相关手续。 

（六）核定征收 

实行定率征收的纳税人，迁入地税务机关原则上继续按照迁出地

税务机关核定内容执行，如需要调整，应重新制作相关核定文书。

如符合有关规定需实行查账征收的，迁入地税务机关可以改为查

账征收方式，并书面通知纳税人。 

实行定额征收的纳税人办理跨省（市）迁移时，迁出地税务机关

取消其核定征收信息，由迁入地税务机关确定具体征收方式。 

（七）档案资料移交 

纳税人办理跨省（市）迁移，迁出地税务机关应向迁入地税务机

关移交纳税人的纳税档案，并填制《移交纳税登记户资料清单》

（详见附件 1）。 

纳税人凭以下资料办理迁移手续： 

1.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尚有未抵扣进项税额的，应提供《增值税一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413


